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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摘要 

「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下稱本小組)為瞭解接受食品安全稽查的

業者對於稽查過程中，稽查人員執行態度及專業能力滿意度、食安稽查廉政印象及

食安廉政措施評價，特辦理「109 年度受食品安全稽查業者廉政問卷調查」。本調查

係採 CATI 電話訪問方式，調查時間自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以臺澎金馬地區 107 年及 108 年曾接受食品安全稽查的業者為調查對象，成功訪問

1,069位合格受訪者，在 95%信心水準下，最大抽樣誤差為±2.6個百分點。重要調查

結果摘述如下： 

一、食安稽查執行效能滿意度 

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有 98.1%表示滿意，1.5%

表示不滿意，另有 0.4%未表示意見。 

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有 94.9%表示滿意，2.2%表示不

滿意，另有 2.9%未表示意見。 

二、食安稽查廉政印象 

本次調查，99.9%受訪者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於執

行稽查時，「進行索賄」、「要求送禮或請客」情形，僅 0.1%受訪者表示曾有同

業傳聞「要求送禮或請客」。 

有 4.9%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

內容或品項」等情形(其中 3.6%為親身經歷)；有 1.0%受訪者表示曾親身經歷或

同業傳聞「有業者接受稽查時，進行請託關說」情形(其中 0.2%為親身經歷)。 

有 2.5%受訪者表示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於執行稽查時有藉

故刁難」情形(其中 1.4%為親身經歷)，此或與受訪者處於受稽查之身分及立場有

關。 

三、食安廉政措施評價 

本次調查，雖僅有 16.4%受訪者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然全

部受訪者有 73.1%認同這個作法，僅 16.7%表示不認同，另有 10.2%拒答/無意見。 

進一步瞭解認同的理由，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居多，其次依序為「公

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降低人為干擾因素」、

「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 

此現象顯示，大多數受稽查業者就「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作法，

對於稽查之公信力有所助益。惟仍有 83.6%受訪者不知道此一作法，本小組應加

強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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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舉意願及管道 

受訪者有 86.2%表示如果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

利益的情形時，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其中，有 60.1%會透過「食品安全

廉政工作小組」管道提出檢舉最多。其次依序為「1999 (市民專線)」(7.9%)、「上

呈給總公司/上級長官」(7.8%)、「警察局」(6.4%)、「法務部廉政署」(3.7%)，其

他管道則低於 3%，另有 11.1%表示「碰到時再上網查」。 

仍有 13.8%受訪者遇到上揭情形時，不會提出檢舉，因此，加強受稽查業者

對於相關不法情事檢舉意願，亦可納為本小組後續推動工作之方向。 

五、受訪者建議 

    本次調查，有 152 名受訪者針對食品安全稽查作業提出建議或意見，歸納

次數達 10人次以上，依序為「應將稽查重點放在上游廠商、地下工廠或有疑慮

店家」最多(n=28)、「加強食安法規及政策宣導」(n=24)、「稽查人員不瞭解產品

製程，僅依法行政」(n=17)、「稽核可以輔導或勸導方式，減少嚴罰」(n=15)、「考

量稽核人數及時間，以避免影響店家營業」(n=13)、「簡化相關政令程序」(n=12)

及「補貼店家被抽檢之高成本食材(如帝王蟹)」(n=10)。 

 

綜合以上調查資料，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參考： 

 一、適時獎勵績優廉潔食安稽查人員，激勵組織學習。 

 二、持續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提升廉潔意識。 

 三、加強公務保密機制及訓練，防範稽查資訊外洩。 

 四、赓續推動食安廉政工作，強化風險管理及互動行銷。 

 五、加強檢舉管道宣傳及機制，提升民眾檢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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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調查概述 

一、專案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辦理 109 年受食品安全稽查業者廉

政問卷調查。 

二、調查目的 

衛生福利部政風處(下稱本處)基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政風業務幕僚之立場，

在法務部廉政署之指導協助下，於 104年 5月 19日邀集食品安全管理相關之財

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衛生福利部等 5 個中央部會及 6 個直轄市、

16 個縣市政府所轄，合計 27 個政風機構，成立「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下

稱本小組)，跨域整合各相關政風組織運作能量，據以執行「食安情資蒐集運用」

及「食安稽查會同參與」2項專案任務。相關成果，均經各相關政風機構分別協

調司法或食安主管機關作司法偵辦、行政究責、移請裁罰、重點稽查、諮詢導

正及通報疏處等即時防弊處置或預警運用。 

為瞭解本小組各成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案件之受稽查業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於執行任務時的態度及行為操守之感受，以及對食品安全廉政工作之看法

與評價，特針對 107 至 108 年度受食品安全稽查業者進行篩選，委託「全方位

市場調查有限公司」以電話訪問方式辦理本次問卷調查。藉由受訪業者的意見

回饋，以作為「食安管理」及「廉政服務」持續提升之策進參考，形塑公務員

廉潔公正之形象。 

三、調查對象 

臺澎金馬地區 107年及 108年曾接受食品安全稽查的業者。 

四、調查項目 

本問卷分為三大主題，分別為「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食安稽查廉

政印象」、「食安廉政措施評價」，每個主題涵蓋的問項說明如下。 

調查主題 問項 

食 安 稽 查 

執 行 成 效 

滿 意 度 

一、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 

二、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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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題 問項 

食 安 稽 查 

廉 政 印 象 

一、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
容或品項 

二、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藉故刁
難情形 

三、是否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進
行請託關說 

四、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明示或暗
示要求送禮或請客 

五、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
賄的行為 

食 安 廉 政 

措 施 評 價 

一、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二、是否認同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三、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 

四、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
陳情或投訴 

五、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 

五、調查方法 

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電話訪問。 

六、抽樣方法 

以本小組成員提供 107 年及 108 年度，會同參與稽查案件的受稽查業者名

冊作為抽樣母體(共計 4,350筆電話名單)，並以資料來源為分層單位，採分層比

例抽樣。有效樣本數至少 1,067份。 

七、調查執行期間 

自 109年 8月 25日至 109年 9月 30日。 

電訪時間於平常日 13:30~17:30進行。 

八、樣本數及抽樣誤差 

本次調查共完成 1,069份有效樣本；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全體百分比之抽

樣誤差在2.6%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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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分析方法 

本次調查除採簡單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檢視調查結果外，並透過交叉分析檢定不

同屬性受訪者意見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資料處理 

調查資料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人工處理部分包含調查資料審

核、結果表之核對、研判與分析等；電腦處理部分包括調查資料登錄、軟體程

式設計、資料處理及結果表列印等。 

二、資料分析工具 

本專案使用的資料分析軟體如下： 

CATI：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簡

稱 CATI）本身即具基本資料分析功能，除可線上看到即時結果，

且可產生 SAS、SPSS命名程式檔。 

SPSS：主要用於資料檢誤及各式各樣的統計分析。 

Excel：調查結果表以 Excel檔格式呈現。 

三、資料分析步驟 

項目別 說明 

資 料 建 檔 
透過 CATI蒐集調查資料，可將蒐集到資料轉成各種資料

格式，如 SPSS、SAS及 Excel，以便事後資料處理。 

資 料 檢 誤 

CATI 問卷設計本身即可做邏輯控制，不過為確保資料正

確性，資料在建檔完成後，透過 SPSS檢誤程式再次檢查

資料是否有不合常態、不符合問卷前後一致性、或問項回

答間相互矛盾的資料。檢誤內容包含規則性檢查、常態性

檢查及邏輯性檢查。 

統 計 分 析 
(1)各題目次數分配暨百分比(2)各題目與受訪者基本資料

之交叉表暨卡方檢定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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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分析 

(一)樣本代表性檢定 

蒐集到的有效樣本在資料來源別與母體進行卡方檢定。當樣本結構不符合

母體結構，則採加權方式處理之。 

分配 

機關別 

樣本分配 母體分配 
卡方檢定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A O1  E1  

X2 (df=n)= 

p=0… 

在 5%顯著水準

下，樣本與母體

分配沒有顯著差

異。 

B O2  E2  

C O3  E3  

…     

…     

… On+1  En+1  
     

適合度檢定統計量 







k

i i

ii

E

EO

1

2
2 )(

   其中 k 組數 

iO  第 i類的觀察次數 

iE  在 H0為真之前提下，第 i類的期望次數 

(二)簡單百分比與抽樣誤差 

計算各類別變項的百分比，可了解各題目回答的分布情形；這是針對單一

變項的分析方法。 






i

i

i

ii

I

IY

P̂

 






樣本不具有某特徵機關第

樣本具有某特徵機關第

別,0

別,1

i

i
Yijk  






樣本不具有某特徵機關第

樣本具有某特徵機關第

別,0

別,1

i

i
I ijk  

抽樣誤差估計，將採用簡單隨機抽樣公式估計： 

以樣本比例 p推估母體比例 P，在 1-α信賴水準下之信賴區間為： 

   1Pr dPp   → 可推估 抽樣誤差
n

pp
Zd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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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分析與獨立性檢定 

各題與基本資料的交叉表以分析不同屬性民眾的看法是否差異。 

在 95%的信賴水準下，若 p檢定值小於 0.05，則認定兩變數間並非完全

獨立。卡方檢定是用來檢定交叉表橫列與直行變數彼此獨立之假設的統計量，

如果任何 cell 的期望值少於 1，或超過 20% 的 cell 期望值少於 5 時，則

不符合卡方檢定假設，其 p檢定值僅供參考。 

卡方值計算公式如下： 







k

i i

ii

e

ef

1

2

2 )(
   其中 k 組數 

if 樣本觀察值中屬於第 i組的次數，稱為觀察次數。 

ie 在 H0為真之下，屬於第 i組的期望次數，稱為理論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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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問卷回收及樣本特性分析 

一、訪問結果 

本次調查共撥出 2,341個樣本(包含空號及無人接聽)，其中成功接觸 1,270個

電話樣本(有合格受訪者接聽電話，包括完成訪問、接電話者拒訪、中途拒訪、約

訪)，成功訪問樣本有 1,069份。詳細訪問接觸情形如表 3-1所示： 

表 3-1 訪問接觸情形整理 

撥號結果 個數 百分比(%) 

成

功

接

觸 

成功訪問 1,069 45.7 

拒訪：一開始拒訪 96 4.1 

拒訪：中途拒訪 31 1.3 

未完成訪問：一開始約訪 73 3.1 

未完成訪問：中途約訪 1 0.0 

小計 1,270 54.3 

不

能

訪

問 

鈴響 8次，無人接聽/講話中 607 25.9 

電話答錄機/傳真機/數據機 22 0.9 

電話故障/暫停使用 27 1.2 

結束營業/暫停營業 30 1.3 

空號 112 4.8 

電話有誤(非該公司電話) 40 1.7 

類似的題目已經被訪問過 10 0.4 

語言不通/外籍人士 2 0.1 

未接觸到合格之受訪者 221 9.4 

合計 2,341 100.0 

 

成功訪問率=成功訪問數/成功接觸數 

 =成功訪問數/(成功訪問數+拒訪數+未完成訪問數) 

 =1,069/1,2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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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樣本數及抽樣誤差 

本調查共計完成1,069份成功樣本，在95%的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6%。 

三、樣本適合度檢定 

檢定結果發現，樣本之資料來源別與母體結構沒有顯著差異，顯示樣本符合

母體結構。 

表 3-2 資料來源別結構檢定 

分配   

資料來源 

樣本分配 母體分配 
樣本分配 

實際樣本數 百分比 受稽查廠商數 百分比 

新 北 市 80 7.5% 326 7.5% 

χ
2
=1.00＜37.65 

(df=25，顯著水準

5%) 
在 5%的顯著水準

下，樣本與母體分

配沒有顯著差異。 

臺 北 市 100 9.4% 413 9.5% 

桃 園 市 67 6.3% 272 6.3% 

臺 中 市 68 6.4% 269 6.2% 

台 南 市 30 2.8% 127 2.9% 

高 雄 市 55 5.1% 217 5.0% 

宜 蘭 縣 34 3.2% 140 3.2% 

新 竹 縣 48 4.5% 197 4.5% 

苗 栗 縣 85 8.0% 338 7.8% 

彰 化 縣 81 7.6% 319 7.3% 

南 投 縣 48 4.5% 201 4.6% 

雲 林 縣 57 5.3% 233 5.4% 

嘉 義 縣 14 1.3% 58 1.3% 

屏 東 縣 30 2.8% 120 2.8% 

臺 東 縣 30 2.8% 129 3.0% 

花 蓮 縣 11 1.0% 47 1.1% 

澎 湖 縣 8 0.7% 28 0.6% 

基 隆 市 33 3.1% 130 3.0% 

新 竹 市 25 2.3% 109 2.5% 

嘉 義 市 37 3.5% 149 3.4% 

金 門 縣 10 0.9% 38 0.9% 

連 江 縣 3 0.3% 15 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6 4.3% 181 4.2% 

食品藥物管理署 26 2.4% 106 2.4% 

財 政 部 39 3.6% 167 3.8% 

經 濟 部 4 0.4% 17 0.4% 

環 保 署 政 風 室 0 0.0% 4 0.1% 

註：檢定時，將「經濟部」及「環保署政風室」合併進行適合度檢定，故 df=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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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樣本特性分析 

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3-3所示： 

 

表 3-3 樣本特性分析 

單位：人；% 

受訪者屬性 人數 百分比 

全體  1,069 100.0% 

資料來源別    

北北基  213 19.9% 

桃竹苗  225 21.0% 

中彰投  197 18.4% 

雲嘉南  138 12.9% 

高屏  85 8.0% 

宜花東  75 7.0% 

離島  21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6 4.3% 

食品藥物管理署  26 2.4% 

財政部  39 3.6% 

經濟部  4 0.4% 

性別    

男性  450 42.1% 

女性  619 57.9% 

年齡別       

未滿 20 歲  1 0.1% 

20-29 歲  92 8.6% 

30-39 歲  279 26.1% 

40-49 歲  319 29.8% 

50-59 歲  253 23.7% 

60 歲以上  121 11.3% 

拒答  4 0.4% 

教育程度       

未入學  4 0.4% 

國小  19 1.8% 

國中  65 6.1% 

高中、職  332 31.1% 

大專 /大學  536 50.1%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2% 

拒答  4 0.4% 

職務       

負責人 /主管  841 78.7% 

非主管  228 21.3% 

公司 /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242 22.6% 

桃竹苗  238 22.3% 

中彰投  223 20.9% 

雲嘉南  160 15.0% 

高屏  96 9.0% 

宜花東  8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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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 

調查內容分為三大主題，分別為「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食安稽查廉政

印象」、「食安廉政措施評價」。報告內容採以下規劃方式依序撰寫。 

第一節 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 

一、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 

二、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 

三、對食安稽查人員不滿意原因 

第二節 食安稽查廉政印象 

一、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 

二、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藉故刁難情形 

三、是否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進行請託關說 

四、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 

五、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 

第三節 食安廉政措施評價 

一、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二、是否認同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三、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 

四、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 

五、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 

六、對食安稽查作業有何建議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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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 

一、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看法，有 98.1%表示滿意(非

常滿意 26.2%、還算滿意 71.9%)；1.5%表示不滿意(不太滿意 0.8%、非常不滿意

0.7%)；另有 0.4%未表示意見。 
 

 滿意  98.1% 不滿意  1.5% 無意見  0.4%  

 

Q.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不滿意？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 「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意度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的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意度皆達 95.8%

以上。其中，離島地區的受訪者更全數表示滿意。【參閱圖 4-2】 

▓滿意%  □  不滿意%      單位：%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 

n=242 238 223 160 96 89 21 
 

註：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圖4-2 「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意度─按登記地區分 

26.2% 

71.9% 

0.8% 0.7% 0.4%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拒答/無意見 

97.1 99.6 98.7 98.1 95.8 97.8 100.0 

2.5 0.4 1.3 0.6 4.2 1.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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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的看法說明如下。【參閱圖 4-3】 

性 別 ： 男、女性的滿意度分別為 97.8%、98.4%。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的滿意度介於 96.8%~99.4%。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滿意度介於 97.2%~98.9%。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的滿意度分別為 98.1%、98.2%。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的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 

 

▓滿意%  □  不滿意%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3 「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意度─按受訪者屬性分 

 

97.8 98.4 98.9 96.8 99.4 98.0 97.5 98.9 97.9 98.3 97.2 98.1 98.2 

2.2 1.0 0.0 2.5 0.6 1.6 2.5 1.1 1.5 1.3 2.8 1.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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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看法，有 94.9%表示滿意(非常滿

意25.5%、還算滿意69.4%)；2.2%表示不滿意(不太滿意1.9%、非常不滿意0.3%)；

另有 2.9%未表示意見。 
 

 滿意  94.9% 不滿意  2.2% 無意見  2.9%  

 

Q.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不滿意？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4 「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意度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的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意度皆達 92.6%以上。其

中，以桃竹苗地區 97.1%最高，其次為宜花東地區的 96.6%，再其次為中彰投地

區的 96.0%。【參閱圖 4-5】 

▓滿意%  □  不滿意%      單位：%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 

n=242 238 223 160 96 89 21 
 

註：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圖4-5 「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意度─按登記地區分 

25.5% 

69.4% 

1.9% 0.3% 2.9%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拒答/無意見 

92.6 97.1 96.0 94.4 92.7 96.6 95.2 

4.1 0.4 1.3 1.9 4.2 2.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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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的專業能力」的看法說明如下。【參閱圖 4-6】 

性 別 ： 男、女性的滿意度分別為 95.3%、94.7%。 

年 齡 別 ： 除 60 歲以上的滿意度為 88.4%外，其餘年齡別的滿意度皆達

95.3%以上；各年齡別的不滿意度皆低於 5.0%以下。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滿意度皆介於 93.2%~96.3%。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的滿意度分別為 95.0%、94.7%。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的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 

 

▓滿意%  □  不滿意%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6 「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意度─按受訪者屬性分 

 

95.3 94.7 98.9 95.3 95.6 95.3 
88.4 93.2 93.7 95.7 96.3 95.0 94.7 

2.2 2.1 0.0 2.5 1.6 2.0 5.0 4.5 2.1 1.9 1.8 2.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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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食安稽查人員不滿意原因 

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與「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

力」不滿意原因，說明如下： 

 

表 4-1 不滿意食安稽查人員原因 

單位：人次 

項目別 不滿意人數 不滿意原因 

食安稽查人員

執行稽查 時的

態 度 

16 人 

 藉故刁難 (9 人 ) 

 專業素養不足 (5 人 ) 

 應以指導替代指責 (2 人 ) 

 未給予現場陳述意見機會 (1 人 ) 

 未事先告知就來稽查 (1 人 ) 

 未出示證件 (1 人 ) 

 態度不佳 (1 人 ) 

 稽查人員主觀意識太強 /不夠客觀 (1 人 ) 

食安稽查人員

的 專 業 能 力 
24 人 

 專業素養不足 (16 人 ) 

 藉故刁難 (2 人 ) 

 未明確告知不合格原因及申訴管道 (2 人 ) 

 稽查人員和業者雙方對食品檢驗認知落差太大 (2 人 ) 

 找一些小問題 (1 人 ) 

 食品業規定不適用豆皮加工業 (磁磚地板 /pu 道會滑、開

空調熱能會不夠 )(1 人 ) 

 拒答 (1 人 ) 

註：不滿意原因為開放題，部分受訪者回答超過 1 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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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食安稽查廉政印象 

一、是否親身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 

(一)整體分析 

就最近一年來說，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是否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

內容或品項」等情形，有 94.8%表示都沒有；有 4.9%表示曾「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其中，3.6%曾「親身經歷」；另有 0.4%未表示意見。 
 

  

有 4.9%  沒有  無意見   

 親身經歷 3.6% 

 

Q.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 (調

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7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不同地區受訪者，介於 2.2%~7.2%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

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以中彰投地區的 7.2%相

對較高；另，「親身經歷」比率則介於 1.1%~5.4%，以中彰投地區的 5.4%及離島

地區的 4.2%相對較高。【參閱表 4-2】 

表 4-2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親身經歷 

或 

同業傳聞 
=(a)+(b)+(c) 

    

都沒有 拒答 
親身 

經歷 
=(a)+(b) 

  

僅同業 

傳聞 
(c) 

僅親身 

經歷 
(a) 

親身經歷 

及同業傳 

聞均有(b) 

北 北 基 (n=242) 4.5  3.7  3.3  0.4  0.8  95.5  0.0  

桃 竹 苗 (n=238) 3.4  2.1  1.3  0.8  1.3  96.2  0.4  

中 彰 投 (n=223) 7.2  5.4  4.9  0.4  1.8  92.8  0.0  

雲 嘉 南 (n=160) 5.0  3.8  3.1  0.6  1.3  93.1  1.9  

高 屏 ( n = 9 6 ) 6.3  4.2  4.2  0.0  2.1  93.8  0.0  

宜 花 東 ( n = 8 9 ) 2.2  1.1  1.1  0.0  1.1  97.8  0.0  

離 島 ( n = 2 1 ) 4.8  4.8  4.8  0.0  0.0  95.2  0.0  

註：1.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3.1% 0.5% 1.3% 

94.8% 

0.4% 

僅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及          

同業傳聞均有 

僅同業傳聞 都沒有 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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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是否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說明如下。【參閱圖 4-8】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分別為 4.9%、

4.8%；其中，曾「親身經歷」則為 3.1%、3.9%。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有 2.8%~6.8%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其中，曾親身經歷則介於 2.5%~5.0%。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有 4.1%~8.0%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其中，曾「親身經歷」則介於 3.0%~5.7%。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分別為 4.5%、

6.1%；其中，曾「親身經歷」則分別為 3.2%、4.8%。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的比率皆無顯著差異，「親身經歷」比率亦無顯

著差異。 

 

▓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 曾親身經歷%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8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按受訪者屬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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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親身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藉故刁難情形」 

(一)整體分析 

就最近一年來說，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是否有藉故

刁難情形」，有 97.5%表示都沒有；另，有 2.5%表示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其中，1.4%表示曾「親身經歷」。 
 

  

有 2.5%  沒有  無意見   

 親身經歷 1.4% 

 

Q.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藉故刁難情形」？ (調查對象：

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9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藉故刁難情形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不同地區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

稽查時，有藉故刁難情形」皆低於 4.2%以下；「親身經歷」比率亦皆在 2.5%以

下；其中，桃竹苗及離島地區受訪者均未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之

狀況。【參閱表 4-3】 

表 4-3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藉故刁難情形─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親身經歷 

或 

同業傳聞 
=(a)+(b)+(c) 

    

都沒有 拒答 
親身 

經歷 
=(a)+(b) 

  

僅同業 

傳聞 
(c) 

僅親身 

經歷 
(a) 

親身經歷 

及同業傳 

聞均有(b) 

北 北 基 (n=242) 4.1 2.5 2.1 0.4 1.7 95.9 0.0 

桃 竹 苗 (n=238) 0.0 0.0 0.0 0.0 0.0 100.0 0.0 

中 彰 投 (n=223) 3.6 1.3 1.3 0.0 2.2 96.4 0.0 

雲 嘉 南 (n=160) 1.3 1.3 1.3 0.0 0.0 98.8 0.0 

高 屏 ( n = 9 6 ) 4.2 2.1 2.1 0.0 2.1 95.8 0.0 

宜 花 東 ( n = 8 9 ) 3.4 2.2 1.1 1.1 1.1 96.6 0.0 

離 島 ( n = 2 1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註：1.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1.2% 0.2% 1.1% 

97.5% 

0.0% 

僅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及          

同業傳聞均有 

僅同業傳聞 都沒有 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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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是否有藉故刁難情形」說明如下。【參閱圖 4-10】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分別為 2.9%、

2.3%；其中，分別有 2.0%、1.0%曾「親身經歷」。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有 1.1%~3.3%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其中，曾「親身經歷」則介於 0.9%~2.5%。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有 1.8%~4.5%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其中，曾「親身經歷」則介於 0.9%~2.3%。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分別為 2.6%、

2.2%；其中，分別有 1.7%、0.4%曾「親身經歷」。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的比率皆無顯著差異，「親身經歷」比率亦無顯

著差異。 

 

▓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 曾親身經歷%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10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藉故刁難情形─按受訪者屬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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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親身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進行請託關說」 

(一)整體分析 

就最近一年來說，受訪者對於是否「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

進行請託關說」，有 98.3%表示都沒有；有 1.0%表示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其中，0.2%表示曾「親身經歷」；另有 0.7%未表示意見。 
 

  

有 1.0%  沒有  無意見   

 親身經歷 0.2% 

 

Q.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 (如民意代表、高階長官等 )

進行請託關說」？(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1 是否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尋求有力人士請託關說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不同地區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

尋求有力人士進行請託關說」皆低於 2.1%以下；其中，僅北北基地區受訪者表

示曾有「親身經歷」，比率為 0.8%。另外，宜花東及離島地區受訪者均未曾有「親

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之狀況。【參閱表 4-4】 

表 4-4 是否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尋求有力人士請託關說─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親身經歷 

或 

同業傳聞 
=(a)+(b)+(c) 

    

都沒有 拒答 
親身 

經歷 
=(a)+(b) 

  

僅同業 

傳聞 
(c) 

僅親身 

經歷 
(a) 

親身經歷 

及同業傳 

聞均有(b) 

北 北 基 (n=242) 1.7  0.8  0.4  0.4  0.8  98.3  0.0  

桃 竹 苗 (n=238) 0.4  0.0  0.0  0.0  0.4  98.3  1.3  

中 彰 投 (n=223) 1.3  0.0  0.0  0.0  1.3  98.2  0.4  

雲 嘉 南 (n=160) 0.6  0.0  0.0  0.0  0.6  97.5  1.9  

高 屏 ( n = 9 6 ) 2.1  0.0  0.0  0.0  2.1  97.9  0.0  

宜 花 東 ( n = 8 9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離 島 ( n = 2 1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註：1.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0.1% 0.1% 0.8% 

98.3% 

0.7% 

僅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及          

同業傳聞均有 

僅同業傳聞 都沒有 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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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是否「有業

者在接受稽查時，尋求有力人士進行請託關說」說明如下。【參閱圖 4-12】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分別為 1.6%、

0.6%；其中，僅有男性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比率為 0.4%。 

年 齡 別 ： 僅 30-59歲受訪者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之狀況，比

率介於 0.3%~2.4%；其中，30-39 歲與 50-59 歲受訪者曾有「親

身經歷」之比率均為 0.4%。 

教 育 程 度 ： 僅高中(職)以上學歷受訪者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之

狀況，比率介於 0.9%~1.3%；其中，僅高中(職)與大專(學)學歷受

訪者曾有「親身經歷」，比率分別有 0.3%、0.2%。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受訪者分別有 1.2%、0.4%曾有「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之狀況；其中，僅主管曾有「親身經歷」，比率為 0.2%。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的比率皆無顯著差異，「親身經歷」比率亦無顯

著差異。 

▓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 曾親身經歷%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12 是否經歷或聽聞有業者尋求有力人士請託關說─按受訪者屬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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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 

(一)整體分析 

就最近一年來說，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是否有明示

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99.9%表示都沒有；僅 0.1%表示曾有「同業

傳聞」，無人表示曾「親身經歷」。 
 

  

有 0.1%  沒有  無意見   

 親身經歷 0.0% 

 

Q.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

形」？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3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要求送禮或請客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僅雲嘉南地區受訪者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

執行稽查時，是否有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比率為 0.6%；其他地

區受訪者皆無人表示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之狀況；各地區受訪者

亦皆無人曾「親身經歷」。【參閱表 4-5】 

表 4-5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要求送禮或請客─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親身經歷 

或 

同業傳聞 
=(a)+(b)+(c) 

    

都沒有 拒答 
親身 

經歷 
=(a)+(b) 

  

僅同業 

傳聞 
(c) 

僅親身 

經歷 
(a) 

親身經歷 

及同業傳 

聞均有(b) 

北 北 基 (n=242) 0.0 0.0 0.0 0.0 0.0 100.0 0.0 

桃 竹 苗 (n=238) 0.0 0.0 0.0 0.0 0.0 100.0 0.0 

中 彰 投 (n=223) 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雲 嘉 南 (n=160) 0.6 0.0 0.0 0.0 0.6 99.4 0.0 

高 屏 ( n = 9 6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宜 花 東 ( n = 8 9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離 島 ( n = 2 1 ) 0.0 0.0 0.0 0.0 0.0 100.0 0.0 

註：1.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0.0% 0.0% 0.1% 

99.9% 

0.0% 

僅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及          

同業傳聞均有 

僅同業傳聞 都沒有 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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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

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是否有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說明如下。【參

閱圖 4-14】 

性 別 ： 僅女性受訪者曾有「同業傳聞」，比率為 0.2%；另男、女受訪者

皆無人曾有「親身經歷」。 

年 齡 別 ： 僅 30-39 歲受訪者曾有「同業傳聞」，比率為 0.4%；另各年齡別

皆無人曾有「親身經歷」。 

教 育 程 度 ： 僅高中(職)學歷受訪者曾有「同業傳聞」，比率為 0.3%；另各教

育程度皆無人曾有「親身經歷」。 

職 務 ： 僅主管受訪者曾有「同業傳聞」，比率為 0.4%；另主管及非主管

受訪者皆未曾有「親身經歷」。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的比率皆無顯著差異。 

 

▓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 曾親身經歷%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14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要求送禮或請客─按受訪者屬性分 

 

0.0  
0.2  

0.0  

0.4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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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 

(一)整體分析 

就最近一年來說，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是否有進行

索賄的行為」，99.9%表示都未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另有 0.1%未

表示意見。 
 

  

有 0.0%  沒有  無意見   

 親身經歷 0.0% 

 

Q.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調查對象：

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5 是否經歷或聽聞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索賄的行為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的受訪者皆未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

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 

(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亦均未曾有「親

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 

0.0% 0.0% 0.0% 

99.9% 

0.1% 

僅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及          

同業傳聞均有 

僅同業傳聞 都沒有 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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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食安廉政措施評價 

一、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稽查」，有

16.4%表示知道，83.6%表示不知道。 
 

 

Q.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請問您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稽查？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6 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不同地區受訪者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之比率介於

10.1%~30.5%。其中，以中彰投地區的 30.5%最高，其次為離島地區的 23.8%。

【參閱圖 4-17】 

▓知道%  ----整體平均 16.4%  單位：%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 

n=242 238 223 160 96 89 21 
 

註：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圖4-17 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按登記地區分 

知道 

16.4% 
不知道 

83.6% 

10.3 11.8 

30.5 

13.8 
18.8 

10.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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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知道「政風人員

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情形說明如下。【參閱圖 4-18】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分別有 16.7%、16.2%表示知道。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表示知道比率，介於 15.7%~17.4%。 

教 育 程 度 ： 研究所以上學歷受訪者有 32.1%表示知道，而大專以下學歷受訪

者知道比率，介於 12.5% ~15.9%。 

職 務 ： 非主管受訪者有 21.1%表示知道，高於主管的 15.1%。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的知道率有顯著差異。 

 

▓知道%  ----整體平均 16.4%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18 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按受訪者屬性分 

16.7 16.2 16.1 16.1 15.7 17.4 16.5 
12.5 12.7 

15.9 

32.1 

15.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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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對於本小組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作法，有 73.1%表示認同 (非

常認同 16.0%、還算認同 57.1%)；16.7%表示不認同(不太認同 15.2%、非常不認

同 1.5%)；另有 10.2%未表示意見。 
 

 認同  73.1% 不認同  16.7% 無意見  10.2%  

 

Q.法務部廉政署有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請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成立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並由中央及地方機關之

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請問您認不認同這個作法？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19 是否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受訪者表示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作法，在 62.9%以上，

其中，以高屏地區 78.1%最高。而不認同的比率，則介於 14.3%~21.3%。【參閱

圖 4-20】 

▓滿意%  □  不滿意%      單位：%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 

n=242 238 223 160 96 89 21 
 

註：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圖4-20 是否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按登記地區分 

16.0% 

57.1% 

15.2% 

1.5% 
10.2% 

非常認同 還算認同 不太認同 非常不認同 拒答/無意見 

73.1 76.1 72.2 71.9 78.1 
62.9 

76.2 

15.3 16.8 16.6 18.1 14.6 21.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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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是否認同「政

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看法說明如下。【參閱圖 4-21】 

性 別 ： 男性受訪者認同度達 77.6%，高於女性的 69.8%。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的認同度皆達 59.5%以上。其中，49歲以下的認

同度更達 76.5%以上。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認同度皆達 61.4%以上。其中，大專以上學

歷的認同度更達 76.1%以上。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受訪者的認同度分別為 72.5%、75.0%。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受訪者的認同度有

顯著差異。 

 

▓認同%  □  不認同%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21 是否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按受訪者屬性分 

 

77.6 
69.8 

78.5 79.6 76.5 
66.0 59.5 61.4 67.8 

77.8 76.1 72.5 75.0 

14.2 18.6 11.8 11.8 16.0 22.5 22.3 17.0 21.4 
14.2 15.6 17.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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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有 73.1%表示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這個作法，認同的

理由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55.4%)居多，其次依序為「公平、公正、公開/

有公信力」(39.1%)、「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9.5%)、「降低人為干擾因素」

(4.7%)、「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3.2%)，另有 10.2%未表示意見。 

 

Q.請問您認同這作法的理由為何？（可複選） (調查對象：認同政風人員會同食安稽查者 n=781) 

圖4-22 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除高屏區受訪者表示認同理由，在「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與「產

生相互監督機制」2項占比相當外。其餘地區受訪者認同理由皆以「產生相互監

督機制」居多，「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次之。【參閱表 4-6】 

表 4-6 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產生相互監督

機制 

公平、公正、

公開/有公信力 

協助化解稽查

爭議或糾紛 

降低人為干擾

因素 

即時提供相關

廉政法規諮詢 

北 北 基 (n=177) 54.2  37.9  7.9  1.7  1.7  

桃 竹 苗 (n=181) 59.1  39.8  12.7  7.2  5.0  

中 彰 投 (n=161) 53.4  40.4  11.2  6.8  2.5  

雲 嘉 南 (n=115 ) 56.5  37.4  6.1  1.7  1.7  

高 屏 ( n = 7 5 ) 45.3  46.7  6.7  5.3  2.7  

宜 花 東 ( n = 5 6 ) 66.1  33.9  7.1  5.4  7.1  

離 島 ( n = 1 6 ) 54.2  37.9  7.9  1.7  1.7  

註：1.本題可複選。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55.4% 

39.1% 

9.5% 

4.7% 

3.2% 

10.2% 

產生相互監督機制 

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 

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 

降低人為干擾因素 

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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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對於認同「政風

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說明如下。【參閱圖 4-23】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認同理由皆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居多，「公

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次之。 

年 齡 別 ： 除 60歲以上受訪者的認同理由，在「產生相互監督機制」與「公

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2項占比相當外，59歲以下受訪者皆

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居多，「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

次之。 

教 育 程 度 ： 除國中以下學歷受訪者的認同理由，在「產生相互監督機制」與

「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2 項占比相當外，高中(職)以上

受訪者則皆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居多，「公平、公正、公開/

有公信力」次之。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受訪者認同理由皆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居多，

「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次之。 

 

▓產生相互監督機制% ○公平、公正、公開 /有公信力% ●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349 432   73 222 244 167 72   54 225 417 83   610 171 
 

註： 本題可複選。 

圖4-23 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的理由─按受訪者屬性分 

 

57.3  53.9  54.8  59.0  57.4  
51.5  50.0  

42.6  

54.2  58.0  55.4  55.9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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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 

(一)整體分析 

受訪者對於「如果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

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有 86.2%表示會，13.8%表示不會。 

 

 

Q.如果您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請問您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調查對

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註：四捨五入進位關係，選項百分比目視加總可能有±0.1%之誤差。  

圖4-24 遇到食安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受訪者對於「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

的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表示會提出檢舉的比率在 76.2%以上。其中，桃

竹苗地區受訪者更達 91.2%，其次為高屏地區 88.5%。【參閱圖 4-25】 

▓會%  ----整體平均 86.2% 單位：%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離島 

n=242 238 223 160 96 89 21 
 

註：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圖4-25 遇到食安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按登記地區分 

會 

86.2% 
不會 

13.8% 

85.1 
91.2 

84.8 85.6 88.5 
80.9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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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遇到食安稽查

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情形說明

如下。【參閱圖 4-26】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分別有 88.2%與 84.8%表示會提出檢舉。 

年 齡 別 ： 各年齡層受訪者表示會提出檢舉比率，除 60 歲以上為 66.9%，

相對較低外，其餘各年齡別皆在 85.8%以上；其中，以 30-39 歲

受訪者 95.7%最高。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別受訪者表示會提出檢舉比率皆有 65.9%以上；其

中，以研究所以上學歷的 90.8%最高。受訪者會提出檢舉比率，

隨教育程度愈高而愈高。 

職 務 ： 主管受訪者有 87.9%表示會提出檢舉，高於非主管的 80.3%。 

卡方檢定顯示，不同「年齡別」、「教育程度」、「職務」受訪者的看法有顯

著差異。 

 

▓會%  ----整體平均 86.2%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450 619   93 279 319 253 121   88 332 536 109   841 228 
 

註： 「*」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卡方檢定顯示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圖4-26 遇到食安人員有風紀違失情形時，是否會提出檢舉─按受訪者屬性分 

88.2 84.8 87.1 
95.7 

85.9 85.8 

66.9 65.9 

85.5 89.2 90.8 87.9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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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 

(一)整體分析 

有 86.2%受訪者表示「如果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

利益的情形時，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其中，會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

小組」(即衛生福利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60.1%)提出檢舉居多，其

次依序為「1999(市民專線)」(7.9%)、「上呈給總公司/上級長官」(7.8%)、「警察

局」(6.4%)、「法務部廉政署」(3.7%)，其他管道則均低於 3%；另有 11.1%受訪

者表示「碰到時再上網查」，5.0%則未表示意見。 

 

Q.請問您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可複選） (調查對象：會提出檢舉者 n=922) 

註：「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圖4-27 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 

(二)按公司/工廠登記地區分  

各地區受訪者遇到食安稽查人員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會

提出檢舉，皆以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生福利部食藥署或各地方

政府政風機構)管道提出居多。【參閱表 4-7】 

表 4-7 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按登記地區分 
單位：%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食品安全廉

政工作小組 

1999 

(市民專線) 

上呈給總公

司/上級長官 
警察局 

法務部 

廉政署 

碰到時 

再上網查 

北 北 基 (n=206) 51.5  20.4 9.2 2.9  3.4  13.1 

桃 竹 苗 (n=217) 63.6  3.7 7.4 10.1  4.6  10.1 

中 彰 投 (n=189) 64.0  2.1 8.5 8.5  6.3  9.5 

雲 嘉 南 (n=137) 59.1  6.6 10.9 4.4  1.5  8.0 

高 屏 ( n = 8 5 ) 60.0  8.2 7.1 3.5  0.0  17.6 

宜 花 東 ( n = 7 2 ) 69.4  1.4 0.0 6.9  4.2  8.3 

離 島 ( n = 1 6 ) 43.8  12.5 0.0 6.3  0.0  18.8 

註：1.本題可複選。 

2.離島的樣本數<30，其值僅供參考。 

3.「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60.1% 
7.9% 
7.8% 

6.4% 
3.7% 

2.7% 
2.2% 
1.6% 
1.2% 
0.9% 
0.5% 
0.4% 
0.1% 

11.1% 
5.0% 

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 
1999(市民專線) 

上呈給總公司/上級長官 
警察局 

法務部廉政署 
市府信箱 
民意代表 
新聞媒體 
調查局 

地方檢察署 
市場管理處/工會/農會/理事長 

網路(如爆料公社) 
食品研究所 

碰到時再上網查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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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受訪者屬性分 

不同「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及「職務」受訪者「會透過哪些管

道提出檢舉」說明如下。【參閱圖 4-28】 

性 別 ： 男、女性受訪者皆以會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

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提出檢舉居多。 

年 齡 別 ： 各年齡別受訪者皆以會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

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提出檢舉居多。 

教 育 程 度 ：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皆以會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

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提出檢舉居多；另，透過「食

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提出檢舉比率，隨受訪者教育程度愈高而

愈高。 

職 務 ： 主管與非主管皆以會透過「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

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提出檢舉居多。 

 

▓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  ○1999(市民專線)   ●上呈給總公司 /上級長官  ◇警察局  單位：% 

 性別 年齡別 教育程度 職務  

 

男 
性 

女 
性 

  29
歲 
以 

下 

30 
| 

39
歲 

40 
| 

49
歲 

50 
| 

59
歲 

60
歲 
以 

上 

  國 
中 

以 
下 

高 
中

(職) 

大 
專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主 
管 

非 
主 

管 
  

349 432   73 222 244 167 72   54 225 417 83   610 171 
 

註： 1.本題可複選。 

 2.「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圖4-28 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按受訪者屬性分 

 

58.4  61.3  65.4  
59.2  60.6  58.1  

63.0  
51.7  56.3  

61.9  
68.7  

59.3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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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食安稽查作業有何建議或意見 

有 152 名受訪者針對食品安全稽查作業提出建議或意見，歸納後以針對

「稽查次數及優先性」類別(29.6%)居多，其次依序為「加強法規政令宣導」

(15.8%)、「稽查人員專業」(13.8%)、「稽查通知及時間」(11.2%)、「減少嚴罰」

(10.5%)、「補貼店家檢驗成本」(6.6%)等；其餘建議占比皆低於 5%。 

受訪者的具體建議以「從源頭/上游/製造工廠把關，應把稽查重點放在上

游廠商」(18.4%)占比最高，其次為「加強法規/食安政策宣導，避免無謂責罰」

(11.8%)及「稽查人員專業不足(不同產品有不同製程，稽查人員不了解該品項，

僅依法行政)」(11.2%)，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表 4-8 對食安稽查作業有何建議或意見 

單位：人；% 

類別 詳細內容 次數 % 

稽查次數  

/ 優 先 性  

29.6% 
(n=45) 

 從源頭 /上游 /製造工廠把關，應把稽查重點放在上

游廠商  
28 18.4% 

 稽查次數太頻繁  8 5.3% 

 每年都被稽核，但鄰近商家卻沒有，應重視公平

及普及性，大家都要輪到  
8 5.3% 

 應優先查地下工廠 /未登記攤商或小吃店  2 1.3% 

 稽查人手有限，應優先稽查有疑慮店家  1 0.7% 

加強法規  

政令宣導  

15.8% 
(n=24) 

 加強法規 /食安政策宣導，避免無謂責罰  18 11.8% 

 舉辦食品安全課程讓店家參與  6 3.9% 

 加強輔導 (農民 )讓大家有正確用藥觀念，罰沒用，

輔導才有用  
2 1.3% 

 有新法規或政令可用紙本告知業者 (如小販或傳

統業者 ) 
1 0.7% 

稽查人員  

專 業  

13.8% 
(n=21) 

 稽查人員專業不足 (不同產品有不同製程，稽查人

員不了解該品項，僅依法行政 ) 
17 11.2% 

 稽查人員認知標準不一，造成業者困擾 /很多法規

有不同解釋，對法規應更瞭解  
2 1.3% 

 哪裡不合格可直接告知，而非挑不切實際的小問

題  
1 0.7% 

 稽查人員書寫內容要清楚  1 0.7% 

稽查通知  

及 時 間  

11.2% 
(n=17) 

 一次來太多人，影響店家營業 /不要影響店家營業

時間  
13 8.6% 

 應事前通知，不然突然來這麼多人會嚇到客人  3 2.0% 

 稽查人員待太晚 (晚上 9 點多才離開 )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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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對食安稽查作業有何建議或意見 

單位：人；% 

類別 詳細內容 次數 % 

減少嚴罰  
10.5% 
(n=16) 

 稽核可以教學 /輔導 /勸導方式進行，不要嚴格責罰  15 9.9% 

 初犯請寬容給予改過機會  3 2.0% 

補貼店家

檢驗成本  

6.6% 
(n=10) 

 拿檢查的東西未付費，應當場付費 /應補貼店家檢

驗成本 /高成本食材 (如帝王蟹 )抽樣數太多  
9 5.9% 

 儘量不要抽檢拆開後難以再包裝回去販售的商品  1 0.7% 

嚴格執法  
4.6% 
(n=7) 

 稽查人員嚴格執法，抵制黑心商人  4 2.6% 

 食安稽查應有一定的改善標準，令業者務必改善  2 1.3% 

 對食品添加物劑量嚴把關，降低食安問題  1 0.7% 

稽查內容

/ 標 準  

2.0% 
(n=3) 

 抽驗時要驗未開封、原裝品較公正，散裝去驗比

較不準確  
1 0.7% 

 複檢同一批產品不應該拿檢查不通過商品  1 0.7% 

 對自助餐及火鍋業者，制定不同的檢驗標準  1 0.7% 

稽查人員

態 度  

1.3% 
(n=2) 

 稽查態度要好一點，不要用責備的  1 0.7% 

 食安人員應事先出示證件  1 0.7% 

學校方面

建 議  

1.3% 
(n=2) 

 學校端屬消費者，若使用產品有問題 (如農藥殘

留 )，請公佈農場或業者，而非公布學校單位。學

校單位會樂於配合稽查，為食品健康把關。  

1 0.7% 

 要給食品供應商認證或證明文件再提供給學校讓

稽查人員清楚來源  
1 0.7% 

稽查結果

公 布  

1.3% 
(n=2) 

 稽核結果要通知店家  1 0.7% 

 公布不合格食品  1 0.7% 

其 他  
13.8% 
(n=21) 

 簡化政令程序  12 7.9% 

 罰金太高  2 1.3% 

 稽核人力可再多些  2 1.3% 

 納入基層業者擔任一個檢查員，學者看不出問題  2 1.3% 

 接受民眾客訴來店檢查，應先確認消息的可信

度，不實客訴造成店家困擾  
2 1.3% 

 希望同一品牌能同時稽查  1 0.7% 

註：本題為開放題，部分受訪者回答超過 1 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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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一、「食安稽查執行效能滿意度」方面 

        本次調查，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執行態度滿意度達 98.1%，對專業能力滿

意度亦達 94.9%。 

僅 1.5%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執行態度不滿意，不滿意原因以「藉故刁難」

(n=9)居多，其次為「專業素養不足」(n=5)。 

另有 2.2%受訪者對「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表示不滿意，不滿意原因

則以「專業素養不足」(n=16)居多。 

二、「食安稽查廉政印象」方面 

        本次調查，99.9%受訪者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於執

行稽查時，「進行索賄」、「要求送禮或請客」情形，僅 0.1%受訪者表示曾有同

業傳聞「要求送禮或請客」。 

有 4.9%受訪者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查

內容或品項」等情形(其中 3.6%為親身經歷)；有 1.0%受訪者表示曾親身經歷或

同業傳聞「有業者接受稽查時，進行請託關說」情形(其中 0.2%為親身經歷)。 

有 2.5%受訪者表示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於執行稽查時有

藉故刁難」情形(其中 1.4%為親身經歷)，此或與受訪者處於受稽查之身分及立場

有關。 

三、「食安廉政措施評價」方面 

        本次調查，雖僅有 16.4%受訪者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食安稽查」；然全

部受訪者有 73.1%認同這個作法，僅 17.7%表示不認同，另有 10.2%拒答/無意見。 

進一步瞭解認同的理由，以「產生相互監督機制」(55.4%)居多，其次依序

為「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39.1%)、「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9.5%)、

「降低人為干擾因素」(4.7%)、「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3.2%)。 

此現象顯示，大多數受稽查業者就「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作法，對

於稽查之公信力有所助益。惟仍有 83.6%受訪者不知道此一作法，本小組應加強

行銷。 

Rectangle

FreeTex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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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舉意願及管道」方面 

       本次調查，有 86.2%受訪者表示如果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

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其中，有 60.1%會透過「食

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管道提出檢舉最多。其次依序為「1999(市民專線)」(7.9%)、

「上呈給總公司/上級長官」(7.8%)、「警察局」(6.4%)、「法務部廉政署」(3.7%)，

其他管道則低於 3%，另有 11.1%表示「碰到時再上網查」。 

另仍有 13.8%受訪者遇到上揭情形時，不會提出檢舉，因此，加強受稽查業

者對於相關不法情事檢舉意願，亦可納為本小組後續推動工作之方向。 

五、「受訪者提出建議」方面 

本次調查，有 152名受訪者針對食品安全稽查作業提出建議或意見，歸納次

數達 10 人次以上，依序為「應將稽查重點放在上游廠商、地下工廠或有疑慮店

家」最多(n=28)、「加強食安法規及政策宣導」(n=24)、「稽查人員不瞭解產品製

程，僅依法行政」(n=17)、「稽核可以輔導或勸導方式，減少嚴罰」(n=15)、「考

量稽核人數及時間，以避免影響店家營業」(n=13)、「簡化相關政令程序」(n=12)

及「補貼店家被抽檢之高成本食材(如帝王蟹)」(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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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議 

一、適時獎勵績優廉潔食安稽查人員，激勵組織學習 

本次調查，95%以上受訪者滿意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的態度及專業能力。

惟仍有 1.5%受訪者對執行稽查態度不滿意；另有 2.2%受訪者對於稽查人員專業

能力不滿意，部分受訪者表示因稽查人員不瞭解產品製程，而質疑其專業度。 

因此，除不斷精進食安稽查人員專業知能外，另對於表現績優、品行廉潔人

員加以獎勵，以建構組織內部學習與激勵機制，藉以提升食安稽查效能，並維持

高滿意度。 

二、持續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提升廉潔意識 

本次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於「食安稽查廉政印象」大多持正面反映，僅 1%

受訪者表示曾有「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接受稽查時，進行請託

關說」情形。惟就本小組各成員會同參與稽查案件之經驗，仍有部分受稽查業者

會「尋求有力人士請託關說」及「招待飲食」等狀況。 

因此，本小組各成員仍應持續對稽查人員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以強化

食安稽查人員廉政知能。另於會同稽查遇有廉政事件或疑義時，除主動協助解決

並提供諮詢外，亦可適時向受稽查業者說明相關規範，形塑食安稽查廉潔環境。 

三、加強公務保密機制及訓練，防範稽查資訊外洩 

受訪者有 4.5%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前往稽

查內容或品項等情形」，此一現象顯示，食安稽查相關資訊仍存有遭事先洩漏之

風險。 

因此，本小組各成員可藉由辦理公務保密教育宣導，及透過業務稽核或檢查

措施，加強食安稽查人員保密警覺及正確觀念。另督促主管落實對食安稽查人員

考核，針對具洩密顧慮人員施以職期輪調等機制，杜絕稽查資訊外洩風險。 

四、赓續推動食安廉政工作，強化風險管理及互動行銷 

本次調查，有 73.1%受訪者表示，認同「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政風人

員會同參與稽查」的作法。進一步瞭解認同理由，以能「產生相互監督機制」及

「公平、公正、公開/有公信力」等為最多。前述結果顯示，有政風人員會同參

與食安稽查，對業者而言，可提升稽查之公信力。 

惟全部受訪者中，僅有 16.4%知道，現行有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之情

形。因此，後續本小組各成員於執行該項任務時，可適時向受稽查業者宣傳政風

單位推動食安廉政工作內涵。對於會同稽查所遇爭議案件，可透過「個案關懷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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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增加與業者互動，協助排解或釐清事實。另，因本小組各成員人力資源有限，

故在會同稽查案件擇案上，除可參考本次調查受訪者建議，「將稽查重點放在上

游廠商、地下工廠或有疑慮店家」外，亦可結合本小組所建置「風險廠商資料庫」，

針對曾遭裁罰或累犯業者列為會同稽查之對象，以風險管理之角度，協助食安稽

查果理措施能落實執行，取得人民之信賴。 

五、加強檢舉管道宣傳及機制，提升民眾檢舉意願 

本次調查，有 86.2%受訪者表示，如果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

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惟仍有 13.8%受訪者表示，

遇到前揭情形時，不會提出檢舉。 

因此，本小組各成員推動食安廉政工作時，可加強向業者宣導政府打擊不法

決心與企業反貪概念，例如：提供檢舉管道資訊、保護檢舉來源及身分機制等，

以激發業者道德責任感，提升其檢舉貪瀆及食安不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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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調查問卷 

調查對象：受稽查食品業者主管或接觸過食安稽查的同仁。 

先生/小姐您好，我是衛生福利部政風處委託全方位市場調查公司的訪問員，我

們在進行曾接受食品安全稽查的食品業者，對於稽查過程中廉政措施感受的問卷調

查；耽誤您幾分鐘，請教您幾個問題，謝謝！ 

過濾題 

A.可否請公司主管或接觸過食安稽查人員的同仁接聽電話？  
 

Part 1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不滿意？ 

(01)非常滿意 (02)還算滿意 (03)不太滿意  (04)非常不滿意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對稽查人員「態度」不滿意者  

2.請問您不滿意的原因？(開放題)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3.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不滿意？ 

(01)非常滿意 (02)還算滿意 (03)不太滿意  (04)非常不滿意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對稽查人員「專業能力」不滿意者  

4.請問您不滿意的原因？(開放題) 
 

 

Part 2 食安稽查廉政印象 

以下我們要問您，最近一年來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以下的事情？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5.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
知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若有追問是親身經歷、同業傳聞還是都有) 

(01)親身經歷 (02)同業傳聞 (03)都有 (96)都沒有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6.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
查時，有藉故刁難情形」？(若有追問是親身經歷、同業傳聞還是都有) 

(01)親身經歷 (02)同業傳聞 (03)都有 (96)都沒有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7.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
尋求有力人士(如民意代表、高階長官等)進行請託關說」？(若有追問是親身經
歷、同業傳聞還是都有) 

(01)親身經歷 (02)同業傳聞 (03)都有 (96)都沒有 (98)拒答/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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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8.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
查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若有追問是親身經歷、同業傳聞
還是都有) 

(01)親身經歷 (02)同業傳聞 (03)都有 (96)都沒有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9.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
查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若有追問是親身經歷、同業傳聞還是都有) 

(01)親身經歷 (02)同業傳聞 (03)都有 (96)都沒有 (98)拒答/無意見 
 

Part 3 食安廉政措施評價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0.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請問您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稽查？ 

(01)知道 (02)不知道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1.法務部廉政署有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請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成立食品安
全廉政工作小組，並由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請問您
認不認同這個作法？ 

(01)非常認同 (02)還算認同 (03)不太認同  (04)非常不認同 (98)拒答/無意見  

調查對象：認同上述作法者  

12.請問您認同這作法的理由為何？(不提示，可複選) 

(01)產生相互監督機制 (02)降低人為干擾因素  

(03)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 (04)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  

(97)其它[請說明]  (98)不知道/無意見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3.如果您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請問您
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 

(01)會 (02)不會  

調查對象：會提出檢舉者  

14.請問您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可複選) 

(01)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02)調查局                                      (03)警察局              

(04)法務部廉政署                                (05)地方檢察署              

(06)新聞媒體                                    (97)其它[請說明]           

(98)不知道/無意見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5.請問您對於食品安全稽查作業有何建議或意見？ 

                                                               

Part 4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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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6.請問您今年幾歲？ 

(01)未滿 20 歲 (02)20-29 歲 (03)30-39 歲 (04)40-49 歲  

(05)50-59 歲 (06)60 歲以上 (98)拒答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7.請問您的最高學歷？ 

(01)未入學 (02)國小 (03)國中 (04)高中、職  

(05)大專/大學 (06)研究所及以上 (98)拒答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8.請問您在貴公司擔任的職務？ 

(01)負責人/主管  (02)非主管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19.貴公司/商號開設地區： 

(01)新北市  (02)臺北市  (03)桃園市  (04)臺中市  (05)臺南市  (06)高雄市  

(07)宜蘭縣  (08)新竹縣  (09)苗栗縣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2)雲林縣  

(13)嘉義縣  (14)屏東縣  (15)臺東縣  (16)花蓮縣  (17)澎湖縣   (18)基隆市  

(19)新竹市  (20)嘉義市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20.受訪者性別：（訪員自行勾選） 

(01)男性 (02)女性 

 

~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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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單題百分比 

Part 1 食安稽查執行成效滿意度 

1.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不滿意？(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拒答 /無意見  

26.2% 

71.9% 

0.8% 

0.7% 

0.4% 

(280) 

(769) 

(9) 

(7) 

(4) 

2.請問您不滿意的原因？（開放題）(調查對象：不滿意食安稽查人員態度者 n=16) 

藉故刁難  

專業素養不足  

應以指導替代指責  

未給予現場陳述意見機會  

未事先告知就來稽查  

未出示證件  

態度不佳  

稽查人員主觀意識太強 /不夠客觀  

56.3% 

31.3% 

12.5% 

6.3% 

6.3% 

6.3% 

6.3% 

6.3% 

(9) 

(5) 

(2) 

(1) 

(1) 

(1) 

(1) 

(1) 

3.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不滿意？(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拒答 /無意見  

25.5% 

69.4% 

1.9% 

0.3% 

2.9% 

(273) 

(742) 

(20) 

(3) 

(31) 

4.請問您不滿意的原因？（開放題）(調查對象：不滿意食安稽查人員專業能力者 n=23) 

專業素養不足  

藉故刁難  

未明確告知不合格原因及申訴管道  

稽查人員和業者雙方對食品檢驗認知落差太大  

找一些小問題  

食品業規定不適用豆皮加工業 (磁磚地板 /pu 道會

滑、開空調熱能會不夠 ) 

拒答 /無意見  

69.6% 

8.7% 

8.7% 

8.7% 

4.3% 

4.3% 

 

4.3% 

(16) 

(2)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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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食安稽查廉政印象 

5.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

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親身經歷  

同業傳聞  

都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3.1% 

1.3% 

0.5% 

94.8% 

0.4% 

(33) 

(14) 

(5) 

(1,013) 

(4) 

6.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有藉故刁難情形」？(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親身經歷  

同業傳聞  

都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1.2% 

1.1% 

0.2% 

97.5% 

0.0% 

(13) 

(12) 

(2) 

(1,042) 

(0) 

7.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

求有力人士(如民意代表、高階長官等)進行請託關說」？(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親身經歷  

同業傳聞  

都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0.1% 

0.8% 

0.1% 

98.3% 

0.7% 

(1) 

(9) 

(1) 

(1,051) 

(7) 

8.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親身經歷  

同業傳聞  

都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0.0% 

0.1% 

0.0% 

99.9% 

0.0% 

(0) 

(1) 

(0) 

(1,068) 

(0) 

9.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親身經歷  

同業傳聞  

都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0.0% 

0.0% 

0.0% 

99.9% 

0.1% 

(0) 

(0) 

(0) 

(1,0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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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食安廉政措施評價 

10.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請問您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稽查？(調查對

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知道  

不知道  

16.4% 

83.6% 

(175) 

(894) 

11.法務部廉政署有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請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成立食品安全

廉政工作小組，並由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請問您認不

認同這個作法？(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非常認同  

還算認同  

不太認同  

非常不認同  

拒答 /無意見  

16.0% 

57.1% 

15.2% 

1.5% 

10.2% 

(171) 

(610) 

(163) 

(16) 

(109) 

12.請問您認同這作法的理由為何？（可複選）(調查對象：認同上述作法者 n=781) 

產生相互監督機制  

公平、公正、公開 /有公信力  

協助化解稽查爭議或糾紛  

降低人為干擾因素  

即時提供相關廉政法規諮詢  

不知道 /無意見  

55.4% 

39.1% 

9.5% 

4.7% 

3.2% 

10.2% 

(433) 

(305) 

(74) 

(37) 

(25) 

(80) 

13.如果您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請問您

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n=1,069) 

會  

不會  

86.2% 

13.8% 

(922) 

(147) 

14.請問您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可複選）(調查對象：會提出檢舉者 n=922) 

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1999(市民專線 ) 

上呈給總公司 /上級長官  

警察局  

法務部廉政署  

市府信箱  

民意代表  

新聞媒體  

調查局  

地方檢察署  

市場管理處 /工會 /農會 /理事長  

網路(如爆料公社 ) 

食品研究所  

碰到時再上網查  

不知道 /無意見  

60.1% 

7.9% 

7.8% 

6.4% 

3.7% 

2.7% 

2.2% 

1.6% 

1.2% 

0.9% 

0.5% 

0.4% 

0.1% 

11.1% 

5.0% 

(554) 

(73) 

(72) 

(59) 

(34) 

(25) 

(20) 

(15) 

(11) 

(8) 

(5) 

(4) 

(1) 

(10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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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統計表 

 
 

 
 

 

1.統計表中關聯性分析採「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        

2. *表示 p＜0.05，即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基本問題與題目問項為顯著差異。   

3. # 表示細格期望值小於 5 的比例超過 20%，卡方檢定結果僅作參考。     

4.將 4 等量表之選項合併後進行檢定，例如「非常滿意」與「還算滿意」合併為「滿意」，「非

常不滿意」與「不太滿意」合併為「不滿意」，而無意見則列為遺漏值不予檢定。   

5.複選題型未進行卡方檢定。        

6.各題答案如有未填答，不加入檢定中。        

7.交叉表所列之數值為修正選項後之檢定值，不過，表中仍維持原變數選項分類。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全體 1,069 100.0 98.1 26.2 71.9 1.5 0.8 0.7 0.4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97.1 26.4 70.7 2.5 1.2 1.2 0.4

桃竹苗 238 100.0 99.6 22.7 76.9 0.4 0.4 0.0 0.0

中彰投 223 100.0 98.7 30.0 68.6 1.3 0.9 0.4 0.0

雲嘉南 160 100.0 98.1 31.9 66.3 0.6 0.0 0.6 1.3

高屏 96 100.0 95.8 20.8 75.0 4.2 2.1 2.1 0.0

宜花東 89 100.0 97.8 22.5 75.3 1.1 1.1 0.0 1.1

離島 21 100.0 100.0 19.0 81.0 0.0 0.0 0.0 0.0

性別

男性 450 100.0 97.8 27.8 70.0 2.2 1.1 1.1 0.0

女性 619 100.0 98.4 25.0 73.3 1.0 0.6 0.3 0.6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98.9 30.1 68.8 0.0 0.0 0.0 1.1

30-39歲 279 100.0 96.8 29.0 67.7 2.5 2.2 0.4 0.7

40-49歲 319 100.0 99.4 27.0 72.4 0.6 0.6 0.0 0.0

50-59歲 253 100.0 98.0 21.3 76.7 1.6 0.4 1.2 0.4

60歲以上 121 100.0 97.5 25.6 71.9 2.5 0.0 2.5 0.0

拒答 4 100.0 100.0 0.0 100.0 0.0 0.0 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98.9 26.1 72.7 1.1 0.0 1.1 0.0

高中、職 332 100.0 97.9 23.2 74.7 1.5 0.9 0.6 0.6

大專/大學 536 100.0 98.3 28.2 70.1 1.3 0.7 0.6 0.4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97.2 26.6 70.6 2.8 1.8 0.9 0.0

拒答 4 100.0 100.0 0.0 100.0 0.0 0.0 0.0 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98.1 25.7 72.4 1.8 1.0 0.8 0.1

非主管 228 100.0 98.2 28.1 70.2 0.4 0.4 0.0 1.3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1.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的態度，滿不滿意？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拒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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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全體 1,069 100.0 94.9 25.5 69.4 2.2 1.9 0.3 2.9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92.6 25.6 66.9 4.1 3.3 0.8 3.3

桃竹苗 238 100.0 97.1 21.8 75.2 0.4 0.4 0.0 2.5

中彰投 223 100.0 96.0 30.0 65.9 1.3 1.3 0.0 2.7

雲嘉南 160 100.0 94.4 24.4 70.0 1.9 1.9 0.0 3.8

高屏 96 100.0 92.7 28.1 64.6 4.2 3.1 1.0 3.1

宜花東 89 100.0 96.6 22.5 74.2 2.2 2.2 0.0 1.1

離島 21 100.0 95.2 28.6 66.7 0.0 0.0 0.0 4.8

性別

男性 450 100.0 95.3 27.6 67.8 2.2 1.8 0.4 2.4

女性 619 100.0 94.7 24.1 70.6 2.1 1.9 0.2 3.2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98.9 33.3 65.6 0.0 0.0 0.0 1.1

30-39歲 279 100.0 95.3 29.4 65.9 2.5 2.5 0.0 2.2

40-49歲 319 100.0 95.6 28.8 66.8 1.6 1.6 0.0 2.8

50-59歲 253 100.0 95.3 18.2 77.1 2.0 1.6 0.4 2.8

60歲以上 121 100.0 88.4 18.2 70.2 5.0 3.3 1.7 6.6

拒答 4 100.0 100.0 0.0 100.0 0.0 0.0 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93.2 15.9 77.3 4.5 3.4 1.1 2.3

高中、職 332 100.0 93.7 21.1 72.6 2.1 1.5 0.6 4.2

大專/大學 536 100.0 95.7 29.5 66.2 1.9 1.9 0.0 2.4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96.3 28.4 67.9 1.8 1.8 0.0 1.8

拒答 4 100.0 100.0 0.0 100.0 0.0 0.0 0.0 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95.0 23.7 71.3 2.3 1.9 0.4 2.7

非主管 228 100.0 94.7 32.5 62.3 1.8 1.8 0.0 3.5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2.請問您對於食安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滿不滿意？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拒答/

無意見

- 55 -



樣本數 百分比
親身

經歷

同業

傳聞
都有

全體 1,069 100.0 4.9 3.1 1.3 0.5 94.8 0.4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4.5 3.3 0.8 0.4 95.5 0.0

桃竹苗 238 100.0 3.4 1.3 1.3 0.8 96.2 0.4

中彰投 223 100.0 7.2 4.9 1.8 0.4 92.8 0.0

雲嘉南 160 100.0 5.0 3.1 1.3 0.6 93.1 1.9

高屏 96 100.0 6.3 4.2 2.1 0.0 93.8 0.0

宜花東 89 100.0 2.2 1.1 1.1 0.0 97.8 0.0

離島 21 100.0 4.8 4.8 0.0 0.0 95.2 0.0

性別

男性 450 100.0 4.9 2.7 1.8 0.4 94.7 0.4

女性 619 100.0 4.8 3.4 1.0 0.5 94.8 0.3

年齡

29歲以下 93 100.0 6.5 4.3 2.2 0.0 93.5 0.0

30-39歲 279 100.0 6.8 4.3 1.8 0.7 92.5 0.7

40-49歲 319 100.0 2.8 2.2 0.3 0.3 97.2 0.0

50-59歲 253 100.0 4.3 2.0 1.6 0.8 95.7 0.0

60歲以上 121 100.0 5.0 4.1 0.8 0.0 93.4 1.7

拒答 4 100.0 25.0 0.0 25.0 0.0 75.0 0.0

學歷

國中以下 88 100.0 8.0 5.7 2.3 0.0 89.8 2.3

高中、職 332 100.0 5.1 3.3 1.2 0.6 94.6 0.3

大專/大學 536 100.0 4.1 2.6 1.1 0.4 95.7 0.2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4.6 2.8 0.9 0.9 95.4 0.0

拒答 4 100.0 25.0 0.0 25.0 0.0 75.0 0.0

職務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4.5 2.9 1.3 0.4 95.0 0.5

非主管 228 100.0 6.1 3.9 1.3 0.9 93.9 0.0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3.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會事先通知

前往稽查的內容或品項等情形」？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
拒答/

無意見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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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親身

經歷

同業

傳聞
都有

全體 1,069 100.0 2.5 1.2 1.1 0.2 97.5 0.0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4.1 2.1 1.7 0.4 95.9 0.0

桃竹苗 23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中彰投 223 100.0 3.6 1.3 2.2 0.0 96.4 0.0

雲嘉南 160 100.0 1.3 1.3 0.0 0.0 98.8 0.0

高屏 96 100.0 4.2 2.1 2.1 0.0 95.8 0.0

宜花東 89 100.0 3.4 1.1 1.1 1.1 96.6 0.0

離島 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性別

男性 450 100.0 2.9 2.0 0.9 0.0 97.1 0.0

女性 619 100.0 2.3 0.6 1.3 0.3 97.7 0.0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1.1 1.1 0.0 0.0 98.9 0.0

30-39歲 279 100.0 3.2 0.7 2.2 0.4 96.8 0.0

40-49歲 319 100.0 1.9 0.9 0.9 0.0 98.1 0.0

50-59歲 253 100.0 2.8 1.6 0.8 0.4 97.2 0.0

60歲以上 121 100.0 3.3 2.5 0.8 0.0 96.7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4.5 2.3 2.3 0.0 95.5 0.0

高中、職 332 100.0 2.1 1.2 0.3 0.6 97.9 0.0

大專/大學 536 100.0 2.6 1.1 1.5 0.0 97.4 0.0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1.8 0.9 0.9 0.0 98.2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職務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2.6 1.4 1.0 0.2 97.4 0.0

非主管 228 100.0 2.2 0.4 1.8 0.0 97.8 0.0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4.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有藉故刁難情形」？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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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親身

經歷

同業

傳聞
都有

全體 1,069 100.0 1.0 0.1 0.8 0.1 98.3 0.7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1.7 0.4 0.8 0.4 98.3 0.0

桃竹苗 238 100.0 0.4 0.0 0.4 0.0 98.3 1.3

中彰投 223 100.0 1.3 0.0 1.3 0.0 98.2 0.4

雲嘉南 160 100.0 0.6 0.0 0.6 0.0 97.5 1.9

高屏 96 100.0 2.1 0.0 2.1 0.0 97.9 0.0

宜花東 8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離島 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性別 #

男性 450 100.0 1.6 0.2 1.1 0.2 98.0 0.4

女性 619 100.0 0.6 0.0 0.6 0.0 98.5 0.8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0.0 0.0 0.0 0.0 98.9 1.1

30-39歲 279 100.0 1.4 0.4 1.1 0.0 97.8 0.7

40-49歲 319 100.0 0.3 0.0 0.3 0.0 99.7 0.0

50-59歲 253 100.0 2.4 0.0 2.0 0.4 96.0 1.6

60歲以上 1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高中、職 332 100.0 0.9 0.0 0.6 0.3 98.2 0.9

大專/大學 536 100.0 1.3 0.2 1.1 0.0 97.9 0.7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0.9 0.0 0.9 0.0 99.1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1.2 0.1 1.0 0.1 98.2 0.6

非主管 228 100.0 0.4 0.0 0.4 0.0 98.7 0.9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5.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業者在接受稽查時，尋

求有力人士(如民意代表、高階長官等)進行請託關說」？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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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親身

經歷

同業

傳聞
都有

全體 1,069 100.0 0.1 0.0 0.1 0.0 99.9 0.0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桃竹苗 23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中彰投 223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雲嘉南 160 100.0 0.6 0.0 0.6 0.0 99.4 0.0

高屏 96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宜花東 8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離島 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性別 #

男性 450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女性 619 100.0 0.2 0.0 0.2 0.0 99.8 0.0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30-39歲 279 100.0 0.4 0.0 0.4 0.0 99.6 0.0

40-49歲 31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50-59歲 253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60歲以上 1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高中、職 332 100.0 0.3 0.0 0.3 0.0 99.7 0.0

大專/大學 536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非主管 228 100.0 0.4 0.0 0.4 0.0 99.6 0.0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6.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明示或暗示要求送禮或請客等情形」？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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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親身

經歷

同業

傳聞
都有

全體 1,069 100.0 0.0 0.0 0.0 0.0 99.9 0.1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桃竹苗 23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中彰投 223 100.0 0.0 0.0 0.0 0.0 99.6 0.4

雲嘉南 160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高屏 96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宜花東 8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離島 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性別 #

男性 450 100.0 0.0 0.0 0.0 0.0 99.8 0.2

女性 61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30-39歲 27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40-49歲 31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50-59歲 253 100.0 0.0 0.0 0.0 0.0 99.6 0.4

60歲以上 121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高中、職 332 100.0 0.0 0.0 0.0 0.0 99.7 0.3

大專/大學 536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拒答 4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0.0 0.0 0.0 0.0 99.9 0.1

非主管 228 100.0 0.0 0.0 0.0 0.0 100.0 0.0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7.就最近一年來說，請問您是否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食安稽查人員在執行稽查

時，有進行索賄的行為」？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有 都沒有
拒答/

無意見

- 60 -



樣本數 百分比

全體 1,069 100.0 16.4 83.6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

北北基 242 100.0 10.3 89.7

桃竹苗 238 100.0 11.8 88.2

中彰投 223 100.0 30.5 69.5

雲嘉南 160 100.0 13.8 86.3

高屏 96 100.0 18.8 81.3

宜花東 89 100.0 10.1 89.9

離島 21 100.0 23.8 76.2

性別

男性 450 100.0 16.7 83.3

女性 619 100.0 16.2 83.8

年齡

29歲以下 93 100.0 16.1 83.9

30-39歲 279 100.0 16.1 83.9

40-49歲 319 100.0 15.7 84.3

50-59歲 253 100.0 17.4 82.6

60歲以上 121 100.0 16.5 83.5

拒答 4 100.0 25.0 75.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12.5 87.5

高中、職 332 100.0 12.7 87.3

大專/大學 536 100.0 15.9 84.1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32.1 67.9

拒答 4 100.0 50.0 50.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15.1 84.9

非主管 228 100.0 21.1 78.9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8.食安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請問您是否知道政風人員有會同參與稽查？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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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

認同

還算

認同

不太

認同

非常不

認同

全體 1,069 100.0 73.1 16.0 57.1 16.7 15.2 1.5 10.2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242 100.0 73.1 16.5 56.6 15.3 15.3 0.0 11.6

桃竹苗 238 100.0 76.1 18.9 57.1 16.8 15.1 1.7 7.1

中彰投 223 100.0 72.2 16.6 55.6 16.6 13.5 3.1 11.2

雲嘉南 160 100.0 71.9 12.5 59.4 18.1 16.9 1.3 10.0

高屏 96 100.0 78.1 16.7 61.5 14.6 12.5 2.1 7.3

宜花東 89 100.0 62.9 11.2 51.7 21.3 20.2 1.1 15.7

離島 21 100.0 76.2 14.3 61.9 14.3 14.3 0.0 9.5

性別 *

男性 450 100.0 77.6 19.6 58.0 14.2 13.3 0.9 8.2

女性 619 100.0 69.8 13.4 56.4 18.6 16.6 1.9 11.6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78.5 16.1 62.4 11.8 11.8 0.0 9.7

30-39歲 279 100.0 79.6 19.0 60.6 11.8 10.8 1.1 8.6

40-49歲 319 100.0 76.5 17.9 58.6 16.0 14.4 1.6 7.5

50-59歲 253 100.0 66.0 13.0 53.0 22.5 20.9 1.6 11.5

60歲以上 121 100.0 59.5 10.7 48.8 22.3 19.0 3.3 18.2

拒答 4 100.0 75.0 0.0 75.0 0.0 0.0 0.0 25.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61.4 8.0 53.4 17.0 13.6 3.4 21.6

高中、職 332 100.0 67.8 10.8 56.9 21.4 19.6 1.8 10.8

大專/大學 536 100.0 77.8 21.3 56.5 14.2 13.2 0.9 8.0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76.1 12.8 63.3 15.6 13.8 1.8 8.3

拒答 4 100.0 50.0 0.0 50.0 0.0 0.0 0.0 50.0

職務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72.5 15.9 56.6 17.5 16.1 1.4 10.0

非主管 228 100.0 75.0 16.2 58.8 14.0 12.3 1.8 11.0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9.法務部廉政署有建置「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請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成立食品安全廉

政工作小組，並由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請問您認不認同這個

作法？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認同 不認同
拒答/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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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全體 781 100.0 55.4 4.7 9.5 3.2 39.1 10.2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177 100.0 54.2 1.7 7.9 1.7 37.9 13.0

桃竹苗 181 100.0 59.1 7.2 12.7 5.0 39.8 7.2

中彰投 161 100.0 53.4 6.8 11.2 2.5 40.4 8.7

雲嘉南 115 100.0 56.5 1.7 6.1 1.7 37.4 8.7

高屏 75 100.0 45.3 5.3 6.7 2.7 46.7 12.0

宜花東 56 100.0 66.1 5.4 7.1 7.1 33.9 10.7

離島 16 100.0 50.0 6.3 18.8 6.3 25.0 31.3

性別

男性 349 100.0 57.3 6.3 9.7 3.7 41.0 8.0

女性 432 100.0 53.9 3.5 9.3 2.8 37.5 12.0

年齡

29歲以下 73 100.0 54.8 2.7 9.6 4.1 32.9 15.1

30-39歲 222 100.0 59.0 4.1 11.3 3.6 34.7 9.5

40-49歲 244 100.0 57.4 6.1 8.2 2.0 38.9 9.4

50-59歲 167 100.0 51.5 6.0 10.8 3.0 44.3 10.2

60歲以上 72 100.0 50.0 1.4 5.6 5.6 48.6 6.9

拒答 3 100.0 0.0 0.0 0.0 0.0 0.0 100.0

學歷

國中以下 54 100.0 42.6 5.6 5.6 1.9 40.7 14.8

高中、職 225 100.0 54.2 4.4 8.9 5.3 41.3 9.3

大專/大學 417 100.0 58.0 4.1 8.4 2.6 38.4 9.4

研究所及以上 83 100.0 55.4 8.4 19.3 1.2 36.1 12.0

拒答 2 100.0 0.0 0.0 0.0 0.0 0.0 100.0

職務

負責人/主管 610 100.0 55.9 4.6 9.7 3.0 39.7 9.8

非主管 171 100.0 53.8 5.3 8.8 4.1 36.8 11.7
 

公平、公

正、公開/

有公信力

附表10.請問您認同這作法的理由為何？（可複選）

調查對象：認同政風人員會同參與食安稽查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產生相互

監督機制

即時提供

相關廉政

法規諮詢

不知道/

無意見

降低人為

干擾因素

協助化解

稽查爭議

或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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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全體 1,069 100.0 86.2 13.8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242 100.0 85.1 14.9

桃竹苗 238 100.0 91.2 8.8

中彰投 223 100.0 84.8 15.2

雲嘉南 160 100.0 85.6 14.4

高屏 96 100.0 88.5 11.5

宜花東 89 100.0 80.9 19.1

離島 21 100.0 76.2 23.8

性別

男性 450 100.0 88.2 11.8

女性 619 100.0 84.8 15.2

年齡 *

29歲以下 93 100.0 87.1 12.9

30-39歲 279 100.0 95.7 4.3

40-49歲 319 100.0 85.9 14.1

50-59歲 253 100.0 85.8 14.2

60歲以上 121 100.0 66.9 33.1

拒答 4 100.0 50.0 50.0

學歷 *

國中以下 88 100.0 65.9 34.1

高中、職 332 100.0 85.5 14.5

大專/大學 536 100.0 89.2 10.8

研究所及以上 109 100.0 90.8 9.2

拒答 4 100.0 75.0 25.0

職務 *

負責人/主管 841 100.0 87.9 12.1

非主管 228 100.0 80.3 19.7

註：*表示p＜0.05，即在95%的信心水準下，該類屬性受訪者的回答有顯著差異。

       # 表示該基本問項細格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0%。

附表11.如果您遇到食安稽查人員有風紀違失、或藉機索取不正利益的情形時，請問您

是否會提出檢舉、陳情或投訴？

調查對象：全體受訪者。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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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會提出檢舉者。

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全體 922 100.0 60.1 1.2 6.4 3.7 0.9 1.6 2.2 7.9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206 100.0 51.5 0.5 2.9 3.4 1.0 1.9 0.5 20.4

桃竹苗 217 100.0 63.6 1.8 10.1 4.6 0.9 2.3 1.4 3.7

中彰投 189 100.0 64.0 0.5 8.5 6.3 1.1 2.1 2.1 2.1

雲嘉南 137 100.0 59.1 2.2 4.4 1.5 0.7 0.0 2.9 6.6

高屏 85 100.0 60.0 0.0 3.5 0.0 0.0 0.0 4.7 8.2

宜花東 72 100.0 69.4 2.8 6.9 4.2 1.4 0.0 5.6 1.4

離島 16 100.0 43.8 0.0 6.3 0.0 0.0 12.5 0.0 12.5

性別

男性 397 100.0 58.4 2.0 8.1 5.5 1.3 2.3 3.8 9.3

女性 525 100.0 61.3 0.6 5.1 2.3 0.6 1.1 1.0 6.9

年齡

29歲以下 81 100.0 65.4 0.0 6.2 2.5 1.2 0.0 0.0 4.9

30-39歲 267 100.0 59.2 1.1 6.4 2.2 0.7 2.2 1.9 9.7

40-49歲 274 100.0 60.6 0.4 4.7 3.6 0.7 2.6 1.8 8.8

50-59歲 217 100.0 58.1 1.4 5.1 5.1 0.9 0.9 2.3 7.8

60歲以上 81 100.0 63.0 4.9 16.0 6.2 1.2 0.0 6.2 2.5

拒答 2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學歷

國中以下 58 100.0 51.7 0.0 8.6 5.2 3.4 0.0 3.4 5.2

高中、職 284 100.0 56.3 1.4 8.5 2.8 0.4 2.5 2.8 8.1

大專/大學 478 100.0 61.9 1.3 6.1 3.6 0.6 1.3 2.1 8.8

研究所及以上 99 100.0 68.7 1.0 1.0 6.1 2.0 2.0 0.0 5.1

拒答 3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職務

負責人/主管 739 100.0 59.3 1.4 6.4 4.3 0.8 1.6 2.4 8.7

非主管 183 100.0 63.4 0.5 6.6 1.1 1.1 1.6 1.1 4.9

 
註：「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即衛福部食藥署或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附表12.請問您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可複選）

新聞媒

體

民意代

表

1999(市

民專線)
項目別

總計 食品安全

廉政工作

小組

調查局 警察局
法務部

廉政署

地方檢

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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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會提出檢舉者。

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全體 922 100.0 2.7 7.8 0.5 0.4 0.1 11.1 5.0

公司/工廠登記地區

北北基 206 100.0 2.9 9.2 0.5 1.5 0.0 13.1 4.4

桃竹苗 217 100.0 3.2 7.4 0.5 0.0 0.0 10.1 5.1

中彰投 189 100.0 2.1 8.5 1.1 0.0 0.0 9.5 4.2

雲嘉南 137 100.0 2.2 10.9 0.0 0.0 0.0 8.0 8.8

高屏 85 100.0 3.5 7.1 0.0 0.0 0.0 17.6 3.5

宜花東 72 100.0 2.8 0.0 1.4 0.0 1.4 8.3 2.8

離島 16 100.0 0.0 0.0 0.0 6.3 0.0 18.8 6.3

性別

男性 397 100.0 3.3 5.0 0.5 0.5 0.0 9.6 5.5

女性 525 100.0 2.3 9.9 0.6 0.4 0.2 12.2 4.6

年齡

29歲以下 81 100.0 1.2 8.6 0.0 0.0 0.0 14.8 3.7

30-39歲 267 100.0 4.1 8.6 0.0 0.7 0.0 10.5 3.7

40-49歲 274 100.0 3.6 7.3 1.1 0.4 0.0 10.9 4.7

50-59歲 217 100.0 0.9 9.2 0.9 0.5 0.5 11.5 6.5

60歲以上 81 100.0 1.2 2.5 0.0 0.0 0.0 8.6 4.9

拒答 2 10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學歷

國中以下 58 100.0 0.0 3.4 1.7 0.0 0.0 15.5 12.1

高中、職 284 100.0 1.4 5.6 0.7 0.0 0.0 15.1 4.2

大專/大學 478 100.0 3.8 8.8 0.4 0.4 0.2 9.2 4.2

研究所及以上 99 100.0 3.0 11.1 0.0 2.0 0.0 6.1 5.1

拒答 3 100.0 0.0 33.3 0.0 0.0 0.0 0.0 66.7

職務

負責人/主管 739 100.0 2.4 7.8 0.7 0.4 0.1 11.1 4.5

非主管 183 100.0 3.8 7.7 0.0 0.5 0.0 10.9 7.1

 

附表12.請問您會透過哪些管道提出檢舉？（可複選）(續完)

網路(如

爆料公

社)

食品研

究所

碰到時

再上網

查

不知道/

無意見
項目別

總計
市府信

箱

上呈給總

公司/上

級長官

市場管理

處/工會/

農會/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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